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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A/YL-SK/435 

地點  ：新界元朗八鄉蓮花地丈量約份第 112 約地段第 377 號（部份）、378

號（部份）、380 號（部份）、387 號（部份）、388 號（部份） 

擬議用途：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汽車陳列室）連附屬設施及相關填土工程

（為期三年） 

 

補充資料 

 

回應部門意見： 

1. 臨時構築物用途：貨櫃存放雜物，石屋為員工辦公室，遮陰棚給員工和訪客

遮陽避雨，大型構築物用作室內汽車陳列，以免車輛受到日曬雨淋而損毀。 

2. 汽車陳列室的詳情：展示的車輛只限全新及二手私家車，位置和數量請查閱

附圖。 

3. 預計每日訪客和員工數量：預計星期一至五期間每日約有 10 位訪客，星期

六的訪客不多於 20 位；員工固定為 6 位。 

4. 申請地點不會存放任何危險品，不會進行汽車維修、組裝、拆卸或其他工場

活動，且車輛只會在營業時間內出入，現附上早前預估的車輛流量供作參

考。 

時段 車輛駛入次數 車輛駛出次數 每小時車輛出入

次數 

09:00 – 10:00 1 0 1 

10:00 – 11:00 2 1 3 

11:00 – 12:00 2 2 4 

12:00 – 13:00 1 2 3 

13:00 – 14:00 1 1 2 

14:00 – 15:00 2 2 4 

15:00 – 16:00 1 2 3 

16:00 – 17:00 2 2 4 

17:00 – 18:00 2 2 4 

合計 14 14 28 

 

  



回應公眾意見： 

1. 渠務署早前已接受是次規劃申請的排水建議，本人將在申請獲批後盡快落實

相關建議，以妥善處理和排放申請地點的污水，消防裝置建議同樣會在申請

獲批後盡快提交。 

2. 是次規劃申請只為臨時用途，不會影響長遠的土地規劃和發展，亦會在規劃

申請到期或中止後回復原有的土地面貌；如有需要，將會種植適量的綠植以

美化和融入周邊自然環境。 

3. 申請地點只限員工和訪客駕駛的私家車或輕型貨車在營業時間內進出，其他

類型車輛如電單車、5.5 噸中／重型貨車以及所有無牌車輛一律禁止駛入。 

4. 申請地點作出規劃申請前已在使用狀態（可查閱申請表格的「現時用途」一

欄），無需運送貨櫃或搭建任何構築物，因此不會破壞路邊的環境。 

5. 如上文所述，因申請地點會對車輛進出的類型和時間有所限制，相信不會對

交通和路面造成不良影響。 

6. 申請地點與錦上路之間的單程車路並不屬於蓮花地村，本人已與相關地段的

業主簽訂租約多年，長期擁有道路使用權，不構成阻礙蓮花地村民出入。現

附上本月租金的支票副本和收據作證。 

7. 是次規劃申請不會浪費土地資源。申請地點毗鄰高密度民居（蓮花地、錦上

華巒、錦福豪園、富豪花園等），可服務周邊屋苑的家庭客戶。此外，申請

地點與錦上路的距離約有 110 米，附近也設有多個公共交通工具車站，可見

地理位置並不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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